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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7〕441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

《南海区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指导

意见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预拌商品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及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、园林绿化及市政工程（含管线工程）、建筑物（构筑物）拆除工程、城市轨道工程及商品混凝土搅拌站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，保护和改善空气质量，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《佛山市房屋建筑、绿化工程施工、道路保洁扬尘防治工作导则》等法规规章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南海区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指导意见》。现将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7年7月3日

（联系人：李嘉文，联系电话：86339612）

南海区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指导意见

一、适用对象

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、园林绿化及市政工程（含管线工程）、建筑物（构筑物）拆除工程、城市轨道工程、商品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站。

二、指导意见

（一）房屋建筑工程

1.城区主次干道的工地应设置高度不少于2.5米的连续密闭围蔽，一般路段的工地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.8米的连续密闭围蔽。围蔽材料应选用砌体、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，禁止使用彩布条、竹笆、安全网等易变形材料，确保围蔽做到坚固、平稳、整洁、美观，不得有涂污或破损。

2.围墙外侧不得堆放材料、机具、垃圾,保持围墙外周边道路始终清洁，无明显因施工引起的路面污染。

3.场内车行道、物料堆放场、材料加工场、办公区和生活区等场地应用混凝土进行硬底化，并保持清洁干净。非施工作业面的裸露场地应采取覆盖、绿化等措施处理。

4.工地车辆出入口应当设置用混凝土挠捣的由宽30厘米、深40厘米沟槽围成宽3米、长5米的矩形洗车场地、三级沉淀池和车辆冲洗设备，配备专门的车辆冲洗人员，冲洗设施必须有效发挥作用,防止冲洗平台位置设置不合理、冲洗平台堵塞、冲洗设备齐全而不执行冲洗等问题，车辆冲洗污水不得外流。

5.工程脚手架外侧使用密目式安全立网进行封闭，禁止高空抛洒建筑垃圾。密目式安全立网应当封闭严密。牢固，封闭的高度应保持高出作业层1.5米以上。

6.禁止现场在未封闭的场所搅拌混凝土或砂浆，禁止焚烧废弃物。

7.场内堆放的渣土、土方、工程材料、砂石及非施工作业面的渣土裸露地面等，应采用防尘网（防尘布）进行全覆盖、压实、洒水或临时绿化等降尘措施。

8.施工现场应配置移动式降尘雾炮机，场内行车道、四周围挡顶、基坑临边、三层结构排栅外侧、施工作业层均应采用喷淋降尘系统，并按实际天气情况适时开启，暂未设置喷淋系统的必须人工定时晒水，确保场内道路、渣土和裸露地面保持湿润。

9.工地在挖掘作业、装卸建筑散体材料（含渣土、余泥），应在作业前和作业期间充分洒水，确保作业期间地面和物料时刻保持湿润。

10.渣土运输车辆应安装GPS监控，车身统一标识编号。车辆装载不得超出箱体、净车出场，严禁轮胎带泥上路，实施密闭化运输，无撒漏或泄漏，渣土运输过程中造成道路污染的，必须及时清理。

11.闲置3个月以上的施工工地，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裸露泥地进行临时绿化或者铺装。

12.需夜间施工作业的，到环保部门申请审批。

（二）园林绿化及市政工程（含管线工程）

1.施工现场必须竖立明显的告示牌，注明工程名称、施工单位、施工期限、防尘降尘措施、工程负责人及联系电话。

2.成片绿化面积1500平方米以上且工期15天以上的大中型工程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.8米的封闭围挡，围蔽材料应选用砌体、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，禁止使用彩布条、竹笆、安全网等易变形材料，确保围蔽做到坚固、平稳、整洁、美观，不得有涂污或破损。特殊情况不具备封闭条件的零星工程，应当采用路栏式铁马、水马等定型化围挡连续设置，其中水马高度不低于0.8米，铁马或其他定型化围挡高度不低于1.1米。

3.围墙外侧不得堆放材料、机具、垃圾。保持围墙外周边道路始终清洁，无明显因施工引起的路面污染。

4.工地车辆出入口应设置标准的洗车槽（3米乘以5米），不具备条件设置洗车槽的，施工单位应当采用移动式冲洗设备冲洗车辆,确保净车出场，合理引流污水，防止污水流入城市道路。

5.场内堆放的渣土、土方、工程材料、砂石及24小时不作业的渣土裸露地面等，应采用防尘网（防尘布）进行全覆盖。人工定时洒水，要求道路、作业的裸露地面保持湿润，场内道路、物料堆放、加工场及办公场地应保持干净整洁。

6.4级及4级以上大风天气，不得进行场地平整、换土、原土过筛等施工。土地整理工作结束尚未进行建植的，要洒水防尘或覆盖。

7.4级及4级以上大风天气，不得进行大树移植。大树移植后形成的穴坑，必须随移随植。挖掘出的坑土，必须加以整理、拍实、覆盖。栽植行道树，所挖树穴在48小时内不能栽植的，种植土和树穴应当采取覆盖、洒水等抑尘措施。

8.在进行道路绿化施工时，要进行必要的铺垫，做到黄土不落地。产生的弃土、垃圾等要随时清运，不得在道路旁堆放，完工后及时进行清扫。

9.绿化施工产生的弃土、垃圾要及时清运，并符合《佛山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重点地区、主要干道要做到随产随清，其它地段的要在24小时内清理干净，同时进行覆盖、洒水降尘，达到场光地净。

10.绿地内市政、电信等配套工程必须在工程完工后1周内恢复绿地景观，做到场光地净，不留裸露土地。

11.营养土的运输必须包装完整无破损，在无围挡施工的工地上露天堆放的营养土、袋装土，应建立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密闭围栏并覆盖。待用种植土或种植后当天不能清运的余土，进行洒水、覆盖、封闭。

12.施工机械在挖土、装土、堆土、路面或材料切割、破碎等作业时，应当不间断在作业表面采取洒水，落实湿法作业措施。对已回填后的沟槽，全部覆盖防尘网（防尘布）或按实际天气情况定时洒水，要求地面保持湿润。

13.在园林绿化工程场外运输种植土、营养土、建筑垃圾（工程渣土），应当按照《佛山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园林绿化施工单位不具备运输条件的，应当委托具有专业运输资质的单位进行。 
14.渣土运输车辆应安装GPS监控，车身统一标识、编号。车辆装载不得超出箱体、净车出场，严禁轮胎带泥上路，实行密闭化运输，无撒漏或泄漏，渣土运输过程中造成道路污染的，必须及时清理。

（三）建筑物（构筑物）拆除工程

1.拆除工程施工前，施工单位应制定扬尘防治措施及方案。拆除工程施工时，施工单位应有防止扬尘和降低噪声的措施。

2.拆除工程应设置不低于1.8米的连续密闭围蔽，围蔽材料应选用砌体、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，禁止使用彩布条、竹笆、安全网等易变形材料，确保围蔽做到坚固、平稳、整洁、美观，不得有涂污或破损。工地周围设置拆除警示标志。同时，被拆除构筑物外围应设置连续密闭的隔尘布，高度须超出被拆卸构筑物的最高点至少1米。

3.拆除工程施工期间应辅以持续喷水压尘，以抑制扬尘飞散。需爆破作业的拆除工程，可根据爆破规模，在爆破作业区外围洒水喷湿。气象预报风速达到5级时，应当停止施工。

4.未完全拆除构筑物在不作业时段按实际天气情况定时洒水，要求构筑物表面时刻保持湿润。

5.拆除工程完成后15日内不能开工建设的，应采取覆盖、洒水等措施防止扬尘。若建设单位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超过半年的，拆迁施工现场的裸露地面应采取施工工地内部裸地防尘措施。

6.涉及建筑垃圾运输的，工地车辆出入口应设立洗车槽、沉淀池和车辆冲洗设备，配备专门的车辆冲洗人员，冲洗设施必须有效发挥作用,防止冲洗平台位置设置不合理、冲洗平台堵塞、冲洗设备齐全而不执行冲洗等问题。不具备设置冲洗平台的，施工单位应当采用移动式冲洗设备冲洗车辆,合理引流污水，防止污水流入城市道路。

7.进出工地的物料、渣土、垃圾运输车辆，应尽可能采用密闭车斗，并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。若无密闭车斗，物料、垃圾、渣土的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，车斗应用苫布遮盖严实。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沿以下15厘米，保证物料、渣土、垃圾等不露出。车辆应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进行物料、渣土、垃圾的运输。

8.施工工地道路积尘清洁措施。可采用吸尘或水冲洗的方法清洁施工工地道路积尘，不得在未实施洒水等抑尘措施情况下进行直接清扫。

9.物料、渣土、垃圾等纵向输送作业的防尘措施。施工期间，工地内从建筑上层将具有粉尘逸散性的物料、渣土或废弃物输送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，可从电梯孔道、建筑内部管道或密闭输送管道输送，或者打包装框搬运，不得凌空抛撒。

10.施工期间，对于工地内裸露地面，应采取下列防尘措施之一：覆盖防尘布或防尘网；铺设礁渣、细石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；植被绿化；晴朗天气时，视情况每天间隔洒水二至七次，扬尘严重时应加大洒水频率；根据抑尘剂性能，定期喷洒抑尘剂;其他有效的防尘措施。

11.施工单位应当遵守其他有关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施工现场采取措施，防止或减少粉尘、废气、固体废物、噪声、振动和施工照明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和污染。施工单位保洁责任区的范围应根据施工扬尘影响情况确定，一般设在施工工地周围20米范围内。

（四）城市轨道工程

1.城区主次干道的工地应设置高度不少于2.5米的连续密闭围蔽，一般路段的工地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.8米的连续密闭围蔽。围蔽材料应选用砌体、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，禁止使用彩布条、竹笆、安全网等易变形材料，确保围蔽做到坚固、平稳、整洁、美观，不得有涂污或破损。

2.工地车辆出入口应设置标准的洗车槽（3米乘以5米），不具备条件设置洗车槽的，施工单位应当采用简易式冲洗设备冲洗车辆,对驶出施工现场车辆的车身、底盘和车轮冲洗干净后方可上路行驶，严禁车辆携带泥土出场造成道路污染，合理引流污水，防止污水流入城市道路；污染场外城市道路的，须立即进行清理。

3.施工现场出入口、场内施工作业道路、材料堆放和加工场地进行硬底化处理。

4.施工现场应配置移动式降尘雾炮机，场内行车道、四周围挡顶均应采用喷淋降尘系统，并按实际天气情况适时开启，暂未设置喷淋系统的必须人工定时晒水，确保场内道路地面保持湿润，防止扬尘。

5.施工现场设置材料码放布置图，各种料具按照布置图存放，各类材料应堆码整齐有序，设置标牌。施工现场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、物料堆放、土方、建筑垃圾等必须集中分类堆放、严密覆盖。

6.施工现场垃圾采用封闭管理，日产日清；清扫、清运垃圾前必须适量洒水降尘；严禁凌空抛洒、严禁现场焚烧。

7.设置专门清扫保洁队伍，配备足够洒水清扫设备，易产生扬尘的作业，必须边作业边洒水降尘，每天对围挡外道路及时清理，保证道路干净、整洁。

（五）商品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站

1.商品混凝土（砂浆）搅拌站要对堆放、装卸、运输、生产等环节严格落实覆盖、洒水（喷雾）、封闭、除尘等控尘措施，避免出现扬尘污染。

2.砂、石等原料进场必须采取覆盖式或封闭式运输，确保运输过程中不造成撒漏，不污染道路。

3.应当建设封闭式的料仓，并安装粉尘吸附装置，暂时未建封闭式料仓的，要全面采用建设防尘棚、抑尘网。

4.落实站内道路、堆场、作业区硬化，设专人进行站内冲洗、清洁，对站内排水沟和沉淀池进行清理，确保站内干净、整洁，作业场所常态保湿，达到控尘、抑尘的有效效果。

5.混凝土运输车出场应保持洁净，注意防滴漏，确保运输过程不造成撒漏，不污染道路。
佛山市南海区建筑领域工地扬尘污染现场

检查评分表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工地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

	地址
	

	工地现场负责人签名
	
	联系电话
	

	施工情况
	正常施工□、部分施工□、停工□

	工地扬尘

类型
	□建筑工程

              □市政工程

              □园林工程

              □城市轨道工程

              □拆除工程

              □混凝土搅拌站

	工地区域
	            □桂城   □狮山  □大沥

            □里水   □丹灶  □西樵

            □九江

	项目
	污染防治要求
	分值
	是否落实

措施
	备注

	
	
	
	是
	否
	

	车辆出入口设置降尘措施
	1.车辆进出使用洗车槽
	2
	
	
	

	
	2.设置沉淀池
	1
	
	
	

	
	3.高压水枪且专人冲洗出入渣土车
	1
	
	
	

	道路积尘
	4.施工道路硬底化且无积尘
	3
	
	
	

	
	5.周边道路无遗洒
	1
	
	
	

	施工洒水情况
	6.施工作业时有洒水
	2
	
	
	

	
	7.施工区内设置喷淋系统
	3
	
	
	

	裸土抑尘
	8.覆盖抑尘或定时洒水保持地面时刻湿润
	3
	
	
	

	扣分合计
	
	
	
	
	

	说明
	工地扬尘满分均为10分，扣完为止。扣分超过4分为不合格。另请在附件对应扣分项上附上现场检查照片。

	检查单位
	

	检查人员签名
	

	项目
	未按要求落实措施的现场图片

	1
	车辆进出使用洗车槽
	

	2
	设置沉淀池
	

	3
	高压水枪且专人冲洗出入渣土车
	

	4
	施工道路硬底化且无积尘
	

	5
	周边道路无遗洒
	

	6
	施工作业时有洒水
	

	7
	施工区内设置喷淋系统
	

	8
	裸土抑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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